
停车1个多小时，收费59元？
小区物业：电子收费系统记录有误，将联系车主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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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
波 摄影报道）进入一个居民区停车1
个多小时，出门时门禁电子收费系统显
示停车费59元。手机刚好缺电关机的
司机柳先生质疑是否收费系统记录有
误，却被告知不交钱不能离开。无奈之
下，柳先生只得在门口保安室充电，开
机后刷二维码交费走人。日前，“烟台
民意通”热线6601234接到了市民柳先
生反映的离奇遭遇。

1月23日晚7点左右，柳先生驱车
来到芝罘区大成门小区亲戚家做客。
当晚8点50分左右，柳先生告别亲戚驾
车离开小区时，出口处的电子收费显示
屏提示，柳先生需要交停车费59元。

这车停了1个多小时，竟然收费59
元？柳先生当即质疑，会不会是哪里搞
错了？保安告诉他，自己只负责看管门
口的进出口栏杆，如果不交费栏杆肯定
不能抬起，柳先生的车也出不去。

无巧不成书，柳先生这时发现在亲

戚家只顾着聚会聊天，全然没发现手机
因电量不足已经关机了。随身没有携带
现金，手机又关机了，面对如此尴尬境地，
柳先生几番交涉无果之后，只得到保安
室充电至开机，然后扫二维码，交了59元
后栏杆自动升起，车辆才得以离开。

1月26日，记者来到大成门小区南
门门岗保安室。一位保安先是表示自
己不当班不知情，后来解释说“应该是
收费系统出现了问题，物业联系车主表
示退款给他，结果柳先生不要钱要说
法”。该保安建议记者去物业办公室了
解详情。

在大成门小区物业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证实确有此事。他解释说，大成门
南出口为一处陡坡地段，1月18日前后
正在下大雪，为了防止出口处的收费栏
杆起落导致车辆发生遛坡事故，所以栏
杆一直处于抬升状态。23日晚，柳先
生驾车进入小区，离开时被系统当作连
续停车多天计费了。

该负责人表示，将联系柳先生把
这59元停车费退给他，并希望柳先生
能理解保安的工作，他们是在严格履
行门岗职责。当然，小区物业也要进
一步完善相应的管理，避免类似情况
再次发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摄影报道)近日，部分莱阳市民拨打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小区周
围露天垃圾较多、垃圾清理不及时等问
题。1月24日上午，记者与12345热线
督办员来到现场进行调查。

莱阳市学府名庭小区居民反映，小
区附近两个花坛里面有很多垃圾，严重
影响市容市貌。

市民反映的花坛位于丹崖路116
号路南、小区北门北侧约100米处。记
者看到，橘子皮、甘蔗皮、白菜叶、花生
壳、杂草等垃圾或零散地、或成片地分
布在花坛内。大风一吹，一大片细碎的
垃圾便“随风奔跑”，在马路上纷飞打转，
周围并没有环卫垃圾桶。一位小区居民
介绍，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7点，有不少
摊贩在丹崖路南侧摆摊，形成了“马路市
场”，这些垃圾大多是摊贩遗弃的。

督办员现场联系古柳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表示，该小区
北侧有正规农贸市场，但距离较远，久
而久之，就有不少摊贩来到小区北门外
摆摊，产生大量垃圾。接到居民投诉
后，街道已定期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清
理。然而摊贩流动性强，产生垃圾量较
大，给日常清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此
外，摆摊地点位于市政道路周边，该路

段一直未移交给相关政府部门。作为
属地管理部门，古柳街道正积极协调莱
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园林、环卫等部门
共同整治。

对此，督办员建议莱阳市相关部门
尽快厘清整治责任，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增设环卫垃圾箱，加强后续管理，守
护好城市的“绿色风景线”。

会后，古柳街道立刻安排人员进场
扫除，截至记者发稿前，所有垃圾已被
清理。

莱阳市山水华庭小区居民反映，小
区东门外道路南首垃圾较多，长期无人
清理。

市民反映点位位于莱阳市贤友路
南段。记者看到，环卫人员正在打扫路
面卫生，周围无垃圾堆积，环境较为整
洁。莱阳市住建局工作人员介绍，贤友
路是一条新建市政道路，今年1月，道
路完成交接验收，由莱阳市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负责保洁工作。

莱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表示，之前马路周围的确有露天垃圾，
完成交接后，已安排保洁人员清除完
毕。下一步，将对该路段进行常态化管
理，确保环境整洁。

莱阳市电影公司宿舍楼居民反映，
小区院内有很多垃圾，长期无人清理。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小区共有2栋
楼、45户，入口处设置了3个环卫垃圾
桶，周边环境整洁，无垃圾外溢。

城厢街道七星社区工作人员介
绍，该小区无物业管理，暂时无保洁人
员负责清理垃圾，引发市民投诉。社
区工作人员积极协调莱阳市环卫部
门，对方同意为小区清运垃圾，需收取
业主每户每年60元垃圾清运费。目
前，费用已基本收齐，环卫部门已正式
入场清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鲲 吕
金滙）女方婚前索要18万元彩礼，结婚半
年没能过上夫妻生活，现在两口子要闹离
婚，男方可以向女方要回礼金吗？近日，
芝罘区的李先生找到“老于帮办”栏目记
者诉说自己的烦心事，希望通过晚报联系
律师解答困惑。

李先生是一名“80后”，去年经朋友介
绍认识了同是单身的孙女士。“因为我年
龄比较大了，家里也挺着急。”李先生感觉
孙女士的条件比较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
认识一个月之后就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面对李先生的求婚，孙女士说结婚可以，
但需要18万元彩礼。结婚心切的李先生
答应了孙女士的要求，两人于同年5月办
理了结婚登记。谁知婚后女方又整出了

“幺蛾子”。
“我俩结婚后，就没在一起住过。”李

先生说，登记后他曾多次提出要和孙女士
同居的要求，但均被孙女士以新家装修有
甲醛为由推脱开，且一直住在娘家。去年
年底，两人争吵后孙女士提出离婚。“她拿
了我18万元的彩礼，我俩夫妻生活一天也
没过。这才半年多时间，她就要离婚，这
不是骗我的钱吗？”李先生说，“我同意离
婚，但是她必须退还彩礼！”孙女士却认为
彩礼已经给了她，没有退还的道理。

“老于帮办”栏目组专门连线了北京
京师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刘锦华为李先
生答疑解惑。刘锦华律师说：“李先生可
以要求返还彩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
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
经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
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
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
难。刘锦华律师告诉记者：“彩礼作为中
国传统的婚嫁风俗，是男女双方为缔结
婚姻而由一方给付另一方的金钱或财
物，其实质上是附条件的赠与。附条件
的赠与只有所附条件成立才生效，否则
不发生法律效力。”

结婚半年无夫妻生活
离婚时彩礼能退吗？
律师：男方可要求女方返还彩礼

莱阳市丹崖路“马路市场”影响市容
督办员现场督办，要求相关部门尽快厘清管理责任

彩礼作为传统的婚嫁风俗，具有广泛的
社会文化基础。但近年来彩礼数额持续走
高，彩礼的本质也变了味儿。在一定程度
上，给彩礼给付方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也给
婚姻稳定埋下隐患。

2023 年 11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905 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规定》
明确，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
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
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了几类不属于彩
礼的财物，包括：一方在节日或者生日等
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
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
日常消费性支出等。此类财物或支出，金
额较小，主要是为了增进感情的需要，在
婚约解除或离婚时，可以不予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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